附件

大连海关保税仓库、出口监管仓库
计算机管理系统海关认定框架标准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规定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出口监管仓库及所存货物的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保税仓库、出口监管仓库须“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与海关联网”。为统一大连关区执法操作，现对“具备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并与海关联网”的具体标准明确如下：

一、保税仓库、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企业需具备仓库计算机管理系统，该系统应通过辽宁电子口岸实现与海关监管部门的联网，实现保税仓储货物进、出、转、存以及简单加工的计算机登记管理（如具备入库管理、出库管理、盘点管理、物权调整、移库作业、库存冻结、库存初始化等功能）。
二、货物进出保税仓库、出口监管仓库必须在实时登记的基础上，由系统自动记录出入库时间且不得人工更改，由管理人员据实输入以三维标识的货物的存放位置（三维标识的基本参数应向主管海关备案）。
三、具有实时传送和本地存储功能（存储时间不少于3个月）的视频监控信息系统（视频监控系统要求另发），实时传送功能应可通过辽宁电子口岸传输至海关。
四、系统应按照管理要求生成各种可供查询、分析和上报之用的报表，提供信息检索环境，为仓库管理人员提供正确、实时的监督审计信息。

五、系统中应实时体现货物状态，例如，报关中、已报待出/入库…。

六、系统应具有对货物计划仓储时间、实际仓储时间及海关批准时间之间的自动预警功能。
七、系统应具有数据自动传输和人工传送至辽宁电子口岸的功能，并符合规定数据格式。

八、油气液体化工品保税仓库管理系统在与海关实现联网的基础上，应以液位仪测量、传输为主要技术手段，连续、实时地向海关报送进、出、存的重量信息。
九、符合海关监管对计算机管理的其他要求。
